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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連江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推動芹壁聚落經營管理與整體聚落永續發展，特成立「芹壁聚落永續發展專案小組」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。
2、 本小組由連江縣政府文化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統籌辦理，其任務為：推動芹壁聚落經營管理與整體聚落永續發展。
3、 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，由縣長兼任，負責召開會議並擔任主席。置副召集人二人，由秘書長及馬管處處長兼任，召集人不克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為主席。
4、 本小組置委員六人，由召集人就本縣相關業務之主管派兼之。本小組為臨時編制，於任務解除時由召集人宣佈解散，代表機關出任者，應隨本職派兼或免兼。
5、 本小組置執行長一人，由文化處處長擔任，承召集人之命，指揮監督本小組幕僚事務。置副執行長一人，由交通旅遊局局長擔任。置幹事一人，由文化處科長派兼之。
6、 本小組會議每年一次，必要時得舉行臨時會議。召集人得視實際需要，邀請專家、學者、或其他機關人員列席指導或報告。
7、 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。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，因故未能親自出席時，得指派代表出席。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，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。
8、 本小組會議，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，決議事項須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正反意見同數時，取決於主席。
9、 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。
10、 本要點自縣長核定日起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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